
南水〔2025〕239号
南安市水利局关于码头镇2026年

诗南及码四村道路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

码头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码头镇人民政府关于申报码头镇2026年诗南及码四村道路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函》（南码政函〔2025〕83号）及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码头镇2026年诗南及码四村道路提升工程

二、建设地点：码头镇诗南、码四村

三、责任主体：码头镇人民政府

四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诗南村鸽下自然村林下经济生产道路约4900米，拓宽道路182米，新建排水沟1543米及相关配套设施；码四村主干道村口至石神格段拓宽614米，硬化面积2010平方米，新建排水沟643米及相关配套设施；详见实施方案。

五、建设工期：按照合同工期

六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概算总投资374.56万元，由上级移民扶助资金及自筹资金组成。

七、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，认真做好招投标工作。

请据此组织实施，按照实施方案文本内容和标准实施，根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建设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要求，加强项目建设的科学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，按期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和工程建设任务。

附件：码头镇2026年诗南及码四村道路提升工程项目概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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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码头镇2026年诗南及码四村道路提升

工程项目概算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概算
	备注

	一
	建筑工程
	288.62
	

	1
	诗南村
	234.55
	

	2
	码四村
	52.83
	

	3
	标识工程
	1.24
	

	二
	施工临时工程
	20.53
	

	1
	施工专项工程
	8.66
	

	2
	施工房屋建筑工程
	4.33
	

	3
	其他施工临时工程
	7.54
	

	三
	独立费用
	47.57
	

	1
	建设管理费
	5.56
	

	2
	招标业务费
	2.66
	

	3
	技术经济服务费
	1.55
	

	4
	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
	5.22
	

	5
	工程建设监理费
	7.80
	

	6
	工程勘测设计费
	17.40
	

	7
	专项评价费
	1.55
	

	8
	竣工图编制费
	0.73
	

	9
	其他
	5.10
	

	四
	基本预备费
	17.84
	

	第一至四部分费用合计
	374.56
	

	概算总金额
	374.56
	


 抄送：泉州市水利局、泉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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